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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一、发展党员工作全程纪实表：申请入党时间是否与入党申

请书落款时间一致，党支部派人谈话时间是否为收到入党申请书

后 1 个月内，确定入党积分子时间是否为申请入党 6 个月后（本

校学生在 2017 年 9 月前、2021 年 3 月后无此要求），表中时间

逻辑是否正确，发展对象集中培训时间是否为 24 个学时（或 3

天），入党志愿书编号是否和当年的编号一致（如 2021 年入党，

编号为 21 开头），预备党员接受的支部大会开会时间是否在成为

积极分子一年后，发展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有表

决权的正式党员实到会人数是否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的一

半，赞成票是否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，党龄起

算时间是否为预备期期满之日，表中涉及签名是否为手写签名，

该盖章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
二、入党申请书：是否本人手写；是否有落款时间，且写入

党申请时是否年满 18 周岁；内容上是否符合当年实际；日期等

关键信息是否有涂改。 

三、同入党申请人的谈话记录：谈话时间是否为收到入党申

请书后 1 个月内，谈话人是否为手写签名。 

四、推荐入党积极分子人选登记表：申请入党时间是否与入

党申请书落款时间一致，表中涉及签名是否为手写签名，该盖章

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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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确定入党积极分子会议记录（复印件）：参加会议的是

否超过应到会人数的半数，投赞成票数是否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

人数的半数以上，如有多名入党积极分子人选，是否逐个进行讨

论、表决。 

六、入党积极分子备案登记表：申请入党时间是否与入党申

请书落款时间一致，培养联系人是否为正式党员，表中涉及签名

是否为手写签名，该盖章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
七、进行入党积极分子备案的报告：该盖章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
八、思想汇报：份数是否足够(至少每季度 1 篇)，内容是否

结合当前实际，思想汇报是否有落款时间、是否能衔接上。 

九、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：申请入党时间是否与入

党申请书落款时间一致，确定入党积分子时间是否为申请入党 6

个月后（本校学生在 2017 年 9 月前、2021 年 3 月后无此要求），

培养联系人是否为正式党员，是否每半年考察一次,表中涉及签

名是否为手写签名，该盖章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
十、讨论发展对象人选会议记录（复印件）：参加会议的是

否超过应到会人数的半数，投赞成票数是否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

人数的半数以上，如有多名发展对象人选，是否逐个进行讨论、

表决。 

十一、发展对象人选备案登记表：申请入党时间是否与入党

申请书落款时间一致，确定入党积分子时间是否为申请入党 6

个月后（本校学生在 2017 年 9 月前、2021 年 3 月后无此要求），

表中涉及签名是否为手写签名，该盖章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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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发展对象人选公示情况登记表：公示时间是否为 5 个

工作日，表中涉及签名是否为手写签名，该盖章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
十三、进行发展对象备案的报告：该盖章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
十四、自传：落款处是否为手写签名。 

十五、政治审查材料原件及情况报告：材料是否齐全，是否

为原件，是否政审了主要社会关系，是否有政审结论，该盖章的

地方是否盖章。 

十六、短期集中培训的证明材料：是否有入党积极分子结业

证书，发展对象培训时间是否为 24 个学时（或 3 天），落款时间

是否符合培养逻辑。 

十七、进行预审的请示：涉及的时间是否和其他材料登记的

时间一致，该盖章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
十八、党委预审意见：该盖章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
十九、入党志愿书：“入党志愿栏”的内容是否符合当年实际；

“支部大会通过接收申请人为预备党员的决议”栏，支部名称是否

为工作、学习所在单位党组织（需要注意的是全日制在校学生一

般不能向户籍所在地、居住地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）；支部大会

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实到会人数是否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

的一半；赞成票是否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；“基

层党委审批意见”栏中基层党委是否在支部通过决议 3 个月内召

开党委会议进行审批（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审批时间，但不得

超过 6 个月）；讨论转正的时间是否在成为预备党员一年后；党

龄起算时间是否为预备期期满之日；入党志愿书上关键时间节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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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数字信息是否有涂改；表中涉及签名是否为手写签名；该盖章

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
二十、支部大会讨论接收预备党员会议记录（复印件）：支

部大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实到会人数是否超过应到会有表决

权人数的一半，赞成票是否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

数，如接收两名以上发展对象入党是否逐个进行讨论、表决。 

二十一、审批预备党员的请示：涉及的时间是否和其他材料

登记的时间一致，该盖章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
二十二、党委同意接收预备党员的批复：该盖章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
二十三、预备党员转正审查登记表：表中涉及签名是否为手

写签名，该盖章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
二十四、转正申请书：是否手写，是否在预备期即将满时递

交党组织。 

二十五、预备党员转正公示情况登记表：公示期是否为 5 个

工作日，表中涉及签名是否为手写签名，该盖章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
二十六、支部大会讨论预备党员转正会议记录（复印件）：

支部大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实到会人数是否超过应到会有表

决权人数的一半，赞成票是否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

半数，如讨论两名以上预备党员转正是否逐个进行讨论、表决。 

二十七、审批转为正式党员的请示（或审批延长预备期、取

消预备党员资格的请示）：涉及的时间是否和其他材料登记的时

间一致，该盖章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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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八、党委同意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批复（或同意延长预

备期、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批复）：该盖章的地方是否盖章。 

易错点：各表之间的时间节点不相符，前后不一致。 

 

说明：  

1. 针对 2018 年 10 月前（即《广西发展党员工作手册》印

制前）在广西区内入党的党员、省外入党且党员档案与《广西发

展党员工作手册》要求的档案材料清单不完全一致的党员，请各

二级单位党组织重点审核入党申请书、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

登记表、党校各类培训材料、自传、政审材料、思想汇报、发

展对象培训证书或登记表、入党志愿书、预备党员转正审查登

记表、预备党员转正申请书等 10 项材料，结合以上审核内容要

求，从党员档案内容是否真实准确、是否完整规范、内容之间的

关联性是否合理、发展党员工作流程和程序是否规范等方面进行

审核，将与以上 28 项材料清单不同的材料填入附件 2“其他材料

名称及数量”栏，同时在“其他需说明的问题”栏里做详细说明。 

2. 有的单位在整理毕业生正式党员档案时，不要求把思想

汇报放入档案袋内，因此，针对这部分转入我校的正式党员的党

员档案，需在附件 2“思想汇报”对应的备注栏内说明。 

 

 

 


